
标 题：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实施方案的通知

索 引 号：2019-1573173490887 主题分类：通知;联合发文

文 号：市监认证〔2019〕61号 所属机构：认证监督管理司

成文日期：2019年11月06日 发布日期：2019年11月08日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绿色建材

产品认证实施方案的通知
市监认证〔2019〕6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委、局）、工业和信

息化主管部门：

　　为贯彻落实《质检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认监委 国家标准委关于推动绿色建材产品

标准、认证、标识工作的指导意见》（国质检认联〔2017〕544号），推进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工作，市场监管总

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

认真组织实施。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2019年10月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实施方案
 

　　为推进实施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制度，健全绿色建材市场体系，增加绿色建材产品供给，提升绿色建材产品

质量，促进建材工业和建筑业转型升级，根据《质检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认监委 国家标

准委关于推动绿色建材产品标准、认证、标识工作的指导意见》（国质检认联〔2017〕544号，以下简称《指导

意见》），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领导与保障

　　成立绿色建材产品标准、认证、标识推进工作组（以下简称推进工作组），由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组成，负责协调指导全国绿色建材产品标准、认证、标识工作，审

议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和认证机构技术能力要求，指导绿色建材产品认证采信工作。组建技术委员会，

为绿色建材认证工作提供决策咨询和技术支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委、局）、工业

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成立本地绿色建材产品工作组，接受推进工作组指导，负责协调本地绿色建材产品认证推广

应用工作。

　　二、认证组织实施

　　（一）从事绿色建材产品认证的认证机构应当依法设立，符合《认证机构管理办法》基本要求，满足GB/T

27065《合格评定产品、过程和服务认证机构要求》、RB/T 242《绿色产品认证机构要求》相关要求，具备从事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9398


